

临淄区应急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	检查事项名称
	实施依据
	检查主体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方式
	检查频次
	备注

	
加油站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
加油站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
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
	
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
粉尘涉爆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涉氨制冷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
涉氨制冷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

	
工贸行业通用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冶金、有色、机械、建材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工贸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危险化学品
生产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
机械制造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的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非煤矿山企业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，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存储单位，冶金、有色、机械、建材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工贸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安全生产投入及使用的监督检查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非煤矿山企业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，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存储单位，冶金、有色、机械、建材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工贸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[bookmark: _GoBack]对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非金属露天矿山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类机构的监督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类机构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


	
一般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
一般化工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存在有限空间的冶金、有色、机械、建材、轻工、纺织 、烟草、商贸等工贸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
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危险化学品
经营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	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检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临淄区应急管理局
	烟花爆竹经营
	见《山东省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参考标准》
	
日常检查
	按照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针对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，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，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。
	


备注：1.“涉企”是指行政检查的对象是市场主体，主要包括：（1）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其他内资企业，港澳台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、个体工商户等；（2）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、司法鉴定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；（3）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服务机构）、基金会等社会组织。
2.检查方式包括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和其他。
